动科学院畜牧学学科标志性教学科研成果配套经费实施办法
	成果名称
	等级
	配套经费（万元）

	
	
	科研
	教学

	国家级成果奖
	一等
	50.0
	50.0

	
	二等
	25.0
	25.0

	省部级成果奖
	一等
	10.0
	10.0

	
	二等
	5.0
	5.0

	
	三等
	3.0
	3.0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减半）
	省级
	3.0

	
	校级
	1.0

	论文
	CNS主刊
	50.0

	
	CNS子刊及影响因子>10
	20.0

	
	一区SCI论文
	2.0

	
	二区SCI论文
	1.0

	
	其它SCI论文
	0.5

	专利
	类别
	申请
	授权

	
	国际专利
	1.0
	4.0

	
	发明专利
	0.5
	2.0

	
	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
	0.2
	0.5

	行业标准
	国家
	2.0

	
	省级
	1.0

	产品
	通过审定的畜禽新品种
	20.0

	
	通过认定的畜禽遗传资源
	10.0

	
	通过审定的新型饲料添加剂
	10.0

	课程建设，主编教材、著作
	国家级精品资源课程、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在线开放课程
	5.0

	
	江苏省重点教材、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
	3.0

	
	一般教材、专著
	2.0

	本科生省级优秀论文
	一等奖（最高奖）
	5.0

	
	二等奖
	3.0

	
	三等奖
	1.0

	“挑战杯”、互联网+、“创青春”、动物科学技能大赛
	类别
	国赛
	省赛

	
	一等奖（最高奖）
	6.0
	3.0

	
	二等奖
	3.0
	1.5


注：1.学院作为第二单位完成的成果，配套经费减半；2.主要以团队的形式给予经费配套；3.配套经费的使用范围要求符合江苏省优势学科经费使用规定；4. 其他奖励或成果参照此办法进行。 
